
【裁判字號】99,台上,1838

【裁判日期】991007

【裁判案由】返還買賣股票所獲利益

【裁判全文】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三八號

上　訴　人　戊○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　丙 ○ ○

訴訟代理人　林 文 鵬律師

參　加　人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

法定代理人　丁 ○ ○

上　訴　人　甲 ○ ○

訴訟代理人　呂 秋　 律師

上　訴　人　乙○○○

訴訟代理人　陳 峰 富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股票所獲利益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

國九十九年一月十九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（九十八年度金

上字第一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主  文

兩造上訴均駁回。
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。

參加訴訟費用，由參加人負擔。

   理  由

本件上訴人戊○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戊○公司）起訴主

張：上訴人甲○○、乙○○○（下稱甲○○等）為夫妻，其等持

有伊之股份比率合計已超過百分之十，而於民國九十二至九十五

年間買賣伊上市股票，於取得後六個月內再行賣出，或於賣出後

六個月內再行買進，共計達一千二百九十六萬七千股，因而獲利

新台幣（下同）一億四千五百零一萬五千四百零一元，伊自得行

使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歸入權，請求甲○○

等將其共同獲得利益歸於公司；縱認甲○○等毋庸共同擔負責任

，其等仍應將前開期間各自交易所得利益歸入伊等情，爰依前揭

規定，先位聲明求為命甲○○等給付一億四千五百零一萬五千四

百零一元，及加付法定遲延利息。備位聲明求為命甲○○給付五

百四十萬八千二百八十四元，乙○○○給付一億一千零三十五萬

七千六百八十元，及各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。

上訴人甲○○等則以：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

，必須限於已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，方需與其配偶

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之股份合併計算，如非直接

或間接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人，即無該條之適用。伊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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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財務各自獨立，並無分享或分擔彼此持有戊○公司股份之盈虧

，亦無控制關係或間接持有之情事，實際上從未參與該公司經營

管理而享有公司內部資訊，自無前開規定之適用。又戊○公司為

上市公司，竟疏於告知伊股份轉讓應受限制，顯有過失甚明，應

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過失相抵之規定，減輕返還金額之二分之一

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：甲○○等為配偶，

其等於如原判決附表所示日期為戊○公司股票交易行為，均屬取

得後六個月內再行賣出或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買進之交易。且

其等於為前開股票交易行為期間，合計持有戊○公司股票超過百

分之十之事實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

第一項規定：「發行股票公司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持有公司

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，對公司之上市股票，於取得後六個月

內再行賣出，或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買進，因而獲得利益者，

公司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。」又依同條第五項規定，第二十

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：「前項之人持有之股票，包括其配偶、未

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。」，該規定於第一百五十七條

第一項準用之。可知法律係合計股東所「持有」之股份比率，甲

○○等抗辯適用該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，必須股東自己名義

所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，不足採取。又同法第二十二條之

二第三項之規定，係將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持有之股票，與「利用

他人名義持有」之股票，分別列舉，可知並不以經證明係該股東

利用配偶、未成年子女之名義持有之股票為必要。至於該條第三

項之立法理由重在強調避免股東以他人名義持有股票，規避法律

適用而已，非謂適用該條規定時，必先有利用配偶或未成年子女

名義持有股票之事實。至於大法官釋字第五八六號解釋意旨，固

認為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所稱「共同取得」具

有意思聯絡達到一定目的之意義，但此與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

之二第三項，已明定包含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所持有之股份者，並

不相同，難認為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之配偶，必須有共同意思

聯絡等利用關係。另民法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，此與證券交易

法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一百五十七條，係為避免董事、監察人、

經理人或大股東，利用其職務或身分，實質上影響公司股價，造

成其他投資人之損害，立法目的並不相同，難相提並論。次查依

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計算股東買賣股票所獲得之利益，以該

股東本人名義所買賣之股票為計算基準，不得請求股東將其配偶

買賣所得之利益併歸於公司，亦不得將股東與配偶之買賣視為一

體，請求股東及配偶共同將全部買賣所獲得利益，歸於公司。戊

○公司先位請求甲○○等共同給付所獲得之利益一億二千四百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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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萬九千五百零七元本息，為無理由。再者，甲○○等各自獲得

之利益，扣除已逾二年時效部分，分別為四百七十七萬一千六百

七十三元、一億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三元，復為兩造所

不爭執。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行使歸入

權，依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，其所得之計算方式，係採「最高

賣價減最低買價法」，因此，歸入權之行使並非損害賠償，無民

法有關過失相抵之適用，亦無違反誠信原則可言。從而，戊○公

司先位聲明，不應准許。至備位請求甲○○給付四百七十七萬一

千六百七十三元本息，乙○○○給付一億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三

百九十三元本息，為有理由，逾此部分，應予駁回，為其心證之

所由得，並說明甲○○等其餘之證據，無逐一論述之必要，爰維

持第一審所為戊○公司先位之訴敗訴、備位之訴一部勝訴、一部

敗訴之判決，駁回兩造之上訴。

查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，乃運用一種客觀實

際之立法技術，使股票上市公司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大股東

等公司內部人，將其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公司股票所得之利益歸

還，藉以防杜公司內部人之短線交易行為，俾維護證券市場之公

正性及公平性，自不以公司內部人有利用公司內部資訊或從事不

當交易為必要。蓋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，其股票價格應基於供需

法則與市場均衡原理，由投資人於不受任何不當因素干擾之情況

下，在市場中自由競價而形成。且因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市場極

具敏感性，股價常因各種因素之影響產生變化。而上開公司之大

股東，雖非公司之經營管理者，但因其持有公司相當比例之股份

，所擁有之投票權恆足以影響公司股東會決議之結果，較常人易

於掌握公司內部資訊，其買賣股票行為對於一般投資人動見觀瞻

，如允許其在市場短線反覆進出股票，難免影響投資人對股價行

情之判斷，容易造成股價不當之波動或扭曲，有礙證券市場之交

易秩序與健全發展，故立法加以禁止；則依此規定僅須該大股東

有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股票之行為，公司即得對之行使上開規定

之歸入權，初不問其有無參與公司經營或從事內線交易或不當行

為。又該條項所規定持有發行股票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

，依同條第五項及同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，其持有之股

票，應與其配偶合併計算，亦即其與配偶二人所持有之股票合計

超過百分之十者，即成為該條項所規定行使歸入權之對象，至於

配偶間是否具有控制或利用關係，在所不問。其目的乃為防止公

司大股東藉配偶名義持有股票，規避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

第一項之限制，此觀該條項之之立法理由自明。次查證券交易法

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，係規定由公司請求大股東將其從事短線

交易行為所得之利益歸還，以除去在權益內容上不應讓該大股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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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有之利益，其立法旨趣除在維護市場之公正性，以保護投資人

之權益外，尚含有衡平之性質。因此，上述之配偶應將其所獲得

之利益各自返還公司，而非將配偶二人視為一體令其共同（平均

）返還，以兼顧配偶間之公平性（蓋如共同返還，則獲利較少之

人除歸還自己之部分外，尚須替獲利較多者分擔，有失公平原則

）。又上述之歸入權係由從事短線交易之大股東歸還利益予公司

，而非在於填補公司所受之損害，並不具損害賠償之性質，自無

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過失相抵之適用，且欠缺類推適用之基

礎，亦無類推適用該規定之餘地。原審因以前揭理由為戊○公司

先位之訴敗訴、備位之訴一部勝訴、一部敗訴之判決，經核於法

並無違誤。兩造上訴論旨，各以原審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之職權

行使暨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，分別指摘原判決對其不利部

分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均非有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

一條、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七十八條、第八十六條第一項

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九十九　年　　十　　月　　七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朱　建　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顏　南　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　大　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沈　方　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王　仁　貴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九十九　年　　十　　月　二十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Ｅ

Page 4 of 4


